
臺北市大同社區大學師資聘任辦法 

中華民國 100 年 2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 

 

一、本校在校務會議下設教師聘審委員會，審議教師之聘任及停聘事宜。 

二、本校之學程採學期制，每學期排定十八週課程(第一學期除外)。 

三、每一學科每星期上課一次，每次兩小時三十分，以三學分計算，亦可視課程之性質開設二學分或一學分課程。 

四、本校不設專任老師，所有課程老師之聘任均以兼任老師聘任。 

五、本校師資之聘任資格分為兩種： 

(一)學術課程師資：需具有一般大專院校師資之資格，或具碩士學位以上學歷者。 

(二)社團與生活藝能課程師資：學有專精或特殊才藝專長，並經本校教師聘審委員會審查合格者。 

六、聘審程序：新進教師需繳交相關學經歷證明文件，並經本校教師聘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正式聘任，其審議

程序如下： 

(一)第一階段：開課方向討論：教師教學研討會召開第一次會議，討論下學期開課方向。  

(二)第二階段：召開第二次會議，審查各教師所提新課程計畫，並初審應徵教師之課程計畫書。(若前來

應徵者並無適任者，再另由本校主動延攬適當人選) 

(三)第三階段：經初審合格之新進教師於課程研討會中，公開發表課程規劃與教學理念，接受教師聘審委員

公開審議。 

(四)第四階段：核定各領域新開課程與新聘教師名單。 

(五)第五階段：所有新開課程均需參加新課程發表會，向社大教師、學員、社區民眾發表。 

六、聘期： 

(一)本校教師之聘任以採學期制，一期一聘，是否繼續聘任開課，係以學員學習需求調查結果及報名選讀人

數為依據。 

(二) 教師所開課程有下列情況者，不予續聘： 

1.各班上課平均缺席率高於 20%者。 

2.有不當促銷行為或言論不當損及學校校譽，經查證屬實者。 

3.上課遲到 15分鐘以上達 3次者。 

4.未按排定時間上課，私自更動上課時間 3次以上者。 

5.無正當理由未出席教師教學研討會議，且未請假者。(教師教學研討會議每期召開 1次)。 

6.校外教學未事先申請報備者(嚴禁學員代為申請)。 

7.擅自利用本校名稱或本校相關組織名義，對外從事未經核准事宜，情節重大者。 

8.經協辦學校(建成國中)以書面通知 3次，未能遵守教室使用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而引發事端者。」 

 

七、校務參與：本校教師必須參加下列會議與活動(每期至少參加 2次)： 

(一)校務會議。 

(二)教師教學研討會及其他相關教學研究會議。 

(三)各種委員會協助推展教學與校務工作。 

(四)其他教校方推薦之重要會議。教師參加上述校務參與，列入下次是否續聘參考。 

八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由校長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